附件2
○○○○○○○○(單位全銜)
○○○年度臺中市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資格訓練課程
招生簡章
1、 依據臺中市政府衛生局114年11月○日中市衛照字第○○○○號公告辦理。
2、 辦理單位：
1、 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2、 辦訓單位：○○○○○○○○(單位全銜)
3、 受訓對象：
4、 開課資訊：(應包含梯次、日期、地點、人數)。
5、 訓練課程內容與時數：
1、 訓練課程內容：應符合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輔具供應人員資格訓練課程及辦理原則」(詳如附件)。
2、 課程時數：
(1) 核心課程(至少16小時)：
1. 制度與服務系統基礎知識(至少6小時)。
2. 輔具租賃實務知能與操作訓練(至少10小時)。
(2) 選修課程(至少4小時)：爬梯機服務認識與實務操作暨案例說明。
6、 課程規範：
1、 為維護課程品質，每班不得超過50人。
2、 本訓練課程須由本人全程參訓，上課前須出示相關身分證件(如身分證、健保卡)提供查驗，課程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未完成該梯次訓練，經確認即取消受訓資格及全部課程時數：
(1) 其中一堂課有遲到、早退或中途離席超過30分鐘等情形之一者。
(2) 經查獲冒名上課即取消受訓資格及全部課程時數。
(3) 作弊等虛偽不實之情形。
3、 每梯次訓練課程結束將安排考試，成績以各科平均達70分為合格，未通過者不予核發證書。
4、 為維護學員權益，禁止非學員陪同上課，授課師資皆為專業講師，為保障著作財產權，上課全程禁止拍照錄影及喧嘩吵鬧行為。
5、 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上課場地應全面禁菸，上課期間手機應轉靜音或震動。
6、 停課或延期標準依中央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通告天然災害達停班停課公告為主，並應於事實發生日次二個工作日內以電子郵件方式向本局核備異動後辦訓日期。
7、 核發證書
受訓對象應全程參與課程，並通過考試，始可核發結業證明，有效期自核發日起六年。
8、 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9、 取消及退費規則
1、 學員退訓費用核退原則：
(1) 受訓學員於實際開訓日前7日(含；日曆日)申請退訓者，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2) 實際開訓日前6日(日曆日)至開訓當日申請退訓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之90％。
(3) 實際開訓日後未逾課程五分之一者，應退還已繳費用之50％。
(4) 實際開訓日後已逾課程五分之一但未逾課程三分之一者，應退還已繳費用30％。
(5) 實際開訓日後已逾課程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不予退費。
(6) 上述退費事宜應於學員提出退訓申請次日起30日(日曆日)內完成退費事宜。
2、 辦訓單位因故未能開訓者，應全額退還受訓對象已繳費用；因故停訓者，應按未上課時數比例退還已繳費用；並應於退訓後30日(日曆日)內完成退費事宜。
10、 交通資訊
11、 其他(得依單位需求增加)
